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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

沪统办字〔2021〕2号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

《关于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

国内交往中收送礼品礼金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市局各处室、系统各单位：

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认

真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

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送礼品礼金的若

干规定>的通知》（沪委办发〔2019102〕号，以下简称“《若干规

定》”)要求，根据2月 1日局党组会议精神，局办公室结合工作

实际，对 2020 年 12 月 25 日有关通知中的具体措施作了补充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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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。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从严落实《若干规定》

要严格落实《若干规定》，不得违规赠送或收受礼品礼金(包

括：礼品、礼金，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，股权及其他金融产品等

各类财物)、机关纪委负责监督检查《若干规定》的执行情况，并

定期向局党组报告。

二、建立健全礼品礼金上交登记管理制度

局机关及系统单位工作人员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礼金，

应当自收到之日起（在外地收到的，自回所在单位之日起）1个

月内登记上交。

局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礼品礼金收交、登记、保管和处理，

局办公室专人受理后填写《礼品礼金登记表》（附件2），向上交

人出具《礼品礼金上交凭证》（附件 3），并填写《礼品礼金登记

册》（附件 4）。局办公室对上交的礼品礼金实行集中管理，设立

专柜，严格保管，定期汇总。对于定期集中处置的礼品礼金，由

局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，填写《礼品礼金处理审批表》（附件3），

经机关纪委会审后，报局党组集体研究。对集中处置的礼品礼金

在金额小、数量少且处置规范的情况下，由局办公室提出处理意

见，填写《礼品礼金处理审批表》（附件4），经机关纪委会审，

报分管办公室的局领导和分管机关纪委的局领导同意后，报主要

领导审批。对于易变质的礼品及临近有效期的礼品(券)，由局办

公室提出处理意见，填写《礼品礼金处理审批表》，经机关纪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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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后，报办公室分管局领导和机关纪委分管局领导审批。

相关处室（单位）根据处理意见，做好礼品处理工作。

财务处负责做好礼金、礼品处理所得上缴财政工作。

办公室会同机关纪委于每年一季度，将上年礼品礼金上交及

处理情况报驻委纪检组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

中收送礼品礼金的若干规定》

2．市统计局礼品礼金登记表（样表）

3．市统计局礼品礼金上交凭证（样表）

4．市统计局礼品礼金处理审批表（样表）

5．市统计局礼品礼金登记册（样表）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

2021 年 2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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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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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市统计局礼品礼金登记表（样表）

处室（单位）

上交人 上交时间

上交人

职务、职级

上交礼品礼金

情况

礼品：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

礼金：（金额）

消费卡（券）：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

有价证券：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

股权：（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）

其他金融产品：

合计价值： 元

办公室经手人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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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市统计局礼品礼金上交凭证（样表）
（存 根）

今收到 （处室/单位） 同志上交礼品礼金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

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（登记管理部门留存）

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×

礼品礼金上交凭证（样表）
（记 账）

今收到 （处室/单位） 同志上交礼品礼金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

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（财务部门记账）

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×

礼品礼金上交凭证（样表）
（收 据）

今收到 （处室/单位） 同志上交礼品礼金（名称、

数量、价值）

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（上交人留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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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市统计局礼品礼金处理审批表（样表）

处室/单位

处理

建议

移

交

有

关

部

门

处

理

接收部门：

礼品：

礼金：

消费卡（券）：

有价证券：

股权：

其他金融产品：

合计价值： 元

单

位

自

行

处

理

上缴同级财政

拍卖处理

兑现处理

用于扶贫帮困、慰问、

捐赠等活动

其他

合计价值： 元

办公室负责人

机关纪委负责人

审批意见

办公室分管领导

机关纪委分管领导

局党组

移交

情况
移交时间： 移交人： 接收人：

备注：礼品处理情况应注明名称、编号、价值、数量等内容，礼金处理情况应注明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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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市统计局礼品礼金登记册（样表）

序

号

上交人

姓名

登记

时间

名称、数量、

价值

上交凭

证编号
处理情况

移交

时间

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7日印发


